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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学院各部门： 

为了严肃考试纪律，提升教学质量，水利工程学院根据黄河水利

职业技术学院《大学生学习生活指南》（2015 年版），结合实际教学

情况，经专门小组研讨、多次征集意见修订后，制订了《水利工程学

院考试管理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，并进行了公示，现予以公布实施（见

附件）。 

附件：水利工程学院考试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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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水利工程学院考试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 

1. 考试命题 

1.1 考试内容 

主讲教师要认真做好试卷命题工作，考核内容要考虑覆盖教学主要知识点，突出

教学重点，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应用能力。 

1.2 试题数量及难易度 

考试命题应避免因数量过少或难度过低造成学生交卷过早，也应避免因数量过多

或难度过高造成学生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答卷。 

1.3 命题及改卷 

对同专业教学内容要求相同、课时相同的课程，应尽量采用统一教学计划和统一

命题，使同一专业不同班级学生学习效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，并积极鼓励流水改卷。 

2. 考核形式及试卷类别 

2.1 理论课程考试 

2.1.1 闭卷考试 

课程考试原则上采用闭卷的形式，尤其是集中考试的课程。 

2.1.2 开卷考试 

根据课程特点及主讲教师要求，对于需要查用大量的表格、规范、公式和复杂计

算的课程考试，可考虑采用开卷考试；试卷以填空、名词解释、简答题等纯粹文字叙

述类型的考试，不允许采用开卷考试；开卷考试试卷需要注明学生考试时允许使用的

资料、工具。 

2.2 实践课程考核 

实践课程的考核形式可根据课程特点，采用过程考核+报告+答辩或汇报或面试或

纸质考试等形式。 

2.3 试卷类别 

对集中考试的主讲课程教师需提供 3 份试卷，即 A、B、C 试卷各一份。A、B 卷

为集中考试用的试卷，C 卷为补考卷。A、B 卷试题内容相同，改变题目和选项顺序，

采用“S”型方式发放考卷，避免学生考试作弊行为；集中考试采用的 A、B 卷与补考卷

C 卷重复率应在 20%以内；同一门课程上下届试题重复率应小于 30%。 



3. 试卷审批程序 

主讲教师应提前 2 周填写考试审批表，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审核考试试卷内

容和考卷形式是否符合要求，学院主管领导审批后向院办提交试卷。 

4. 试卷印制与领取 

院办应提前 1 周将试卷印好，复核试卷的数量，将试卷和监考记录装入试卷袋，

填写相关的考试信息，做好保密工作。随堂考试时由主讲教师提前 1 个工作日向院办

领取试卷和监考记录，并负责试卷的保密工作，集中考试试卷的领取由院办统一安排。 

5. 监考管理 

监考任务实行统一轮流，随堂考试主讲教师必须参加监考，因事不能参加监考的

主讲教师，可以与学院内的其他教师自行协商，并提前通知院办。因身体原因不能参

加监考的教师，需通过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可以予以照顾。 

6. 补考、缓考、旷考、取消考试资格处理 

6.1 补考 

6.1.1 正常考试不及格的学生，可在相应的下学期期初参加补考，由院办在开学第

1 周的周三发布补考统计表，包括补考名单、课程、专业、班级、主讲教师、补考时间、

地点等信息。一学期内取得的学分低于该学期总学分 2/3 者，可进行跟班试读；一学年

内取得的学分低于该学年总学分 2/3 者，应降级重修没有取得的学分的课程。在校期间，

降级重修的次数不得超过 2 次。 

6.1.2 每门课程只有一次补考机会。 

6.1.3 同一时间要参加两门以上课程补考时，只能选择参加一门课程的补考，其他

课程补考则延顺到后继学期参加相应专业的课程补考。 

6.2 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需要学生本人提前 1 周提出缓考申请，办理

缓考手续，经辅导员、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和教务处审批后到院办登记，由学院考

务人员在考前将“缓考”记录录入考试管理系统。 

6.3 对无故不参加考试的学生视为旷考，学院给予通报批评，考试结束后由考务人

员根据监考记录将学生“旷考”记录录入考试管理系统。 

6.4 对不符合课程要求，如旷课次数超过该门课程上课次数的 1/3、不交作业的次

数超过该课程总作业次数的 1/2、不遵守课堂纪律经多次批评教育不改的，经主讲教师

提出处理意见，学院主管领导批准，取消学生该门课程的考试资格，并按旷考处理。



主讲教师应在考前 1 周将取消考试资格的旷考学生名单上报院办，院办通知学生，并

将学生”旷考”记录录入考试管理系统。 

6.5 对缓考、旷考和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,不能参加下学期期初补考，只能参加下

一届同专业该课程的学期考试，由下一届的任课老师评定成绩。院办需在下学期开学

第 1 周发布学生缓考、旷考、取消考试资格的统计信息表，详细统计学生的姓名、专

业、班级、课程、下次跟考的班级以及主讲教师等基本信息。 

6.6 补考考务 

院办统一印制补考试卷，安排补考时间、地点、监考人员。每个教室只能安排 1~2

门课程的考试，由教研室或课程团队至少派出 1 个主讲教师作为监考人员，其他监考

教师由院办安排，主考教师在考前到院办领取试卷、监考记录和补考学生信息，补考

考试监考教师要严格按照监考纪律进行监考，尤其要严查补考学生证件，以防替考，

考试完毕后将监考记录交院办登记。院领导要进行补考巡视。 

7. 对无纸化考试的课程按照相应的考试规则执行。 

8. 组织机构 

为落实本考试管理办法的实施，学院成立考务小组，考务小组包括领导小组和工

作小组。 

8.1 考务领导小组。考务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组成，院长为小组组长，其他为成员。 

8.2 考务工作小组由院办人员、最近 3 年新进教师、实验室管理人员组成，由主管

院长任组长，办公室主任任副组长，考务员负责实施。 

8.3 考务人员工作按当天考试次数计算监考费。 

8.4 考务工作负责集中大考试卷信息登记、分袋、分发、运送和考试有关信息登记

分类等其他相关事务。 

本考试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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